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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了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》，并发出通知，

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。 

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》全文如下。 

第一章 总则 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，压实生态环境保

护责任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建设美丽中国，根据《中共中央、

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

见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要求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中央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，设立专职督察机

构，对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和政府、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

关中央企业等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。 

第三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增

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认真

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以解决

突出生态环境问题、改善生态环境质量、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重点，

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，强化督察问责、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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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警示震慑、推进工作落实、实现标本兼治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

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 

第四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

提高政治站位；坚持问题导向，动真碰硬，倒逼责任落实；坚持

依规依法，严谨规范，做到客观公正；坚持群众路线，信息公开，

注重综合效能；坚持求真务实，真抓实干，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

主义。 

第五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包括例行督察、专项督察和

“回头看”等。 

原则上在每届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内，应当对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党委和政府，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央企业开展例行

督察，并根据需要对督察整改情况实施“回头看”；针对突出生

态环境问题，视情组织开展专项督察。 

第六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规划计划管理。五年工

作规划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后实施。年度工作计划应当明确当

年督察工作具体安排，以保障五年规划任务落实到位。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人员  



 - 3 - 

第七条 成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

织协调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。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

由党中央、国务院研究确定，组成部门包括中央办公厅、中央组

织部、中央宣传部、国务院办公厅、司法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审计

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。 

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部，负责中央生

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承担中央生态环境保

护督察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。 

第八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： 

（一）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研究在实施中央

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的具体贯彻落实措施； 

（二）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决

策部署； 

（三）向党中央、国务院报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有

关情况； 

（四）审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规范、督察报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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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工作情况的汇

报； 

（六）审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其他重要事项。 

第九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的职责是： 

（一）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，

组织落实领导小组确定的工作任务； 

（二）负责拟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法规制度、规划计划、

实施方案，并组织实施； 

（三）承担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组织协调工作； 

（四）承担督察报告审核、汇总、上报，以及督察反馈、移

交移送的组织协调和督察整改的调度督促等工作； 

（五）指导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开展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工作； 

（六）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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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安排，经党中央、

国务院批准，组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，承担具体生态环境

保护督察任务。 

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设组长、副组长。督察组实行组长

负责制，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。组长由现职或者近期退出领

导岗位的省部级领导同志担任，副组长由生态环境部现职部领导

担任。 

建立组长人选库，由中央组织部商生态环境部管理。组长、

副组长人选由中央组织部履行审核程序。 

组长、副组长根据每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任务确定并授

权。 

第十一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员以生态环境部各督

察局人员为主体，并根据任务需要抽调有关专家和其他人员参加。

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理想信念坚定，对党忠诚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

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； 

（二）坚持原则，敢于担当，依法办事，公道正派，清正廉

洁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211


